
人物档案

陈绍初，男，1965年5月出
生，中共党员，咸宁市财政局法
规税政科科长。曾获全省财政
系统法治教育先进个人、湖北
省财政厅“六五”普法教育先进
工 作 者 。 2021 年 8 月 获 评

“2018-2020 年咸宁市‘十大法
治人物’”。

2010年元月，经组织安排，陈绍初
从市财政局预算管理业务部门调整到
法规税政科任科长。此后十余年，他
在法治财政领域“精耕细作”，善作善
成，硬是把财政法治建设工作由“冷
门”变成了“热门”，让“冷灶”起了“新
烟”。

咸宁市财政局在市直领导干部年
度法治绩效考核中，连续6年名列前
茅；先后荣获了全国财政系统法治教
育先进单位、全省首届平安法治示范
单位，连续5年获得市直依法行政示范
单位。

这是如何做到的？
“我们用了三招。”陈绍初对记者

说。

第一招：织网，传递法治力量

无事想事，有事不怕事；只要接手
的事，没有皱眉事。这是陈绍初行事
和工作风格。

财政管着政府的“钱袋子”。依法
行政、依法理财，是法律赋予财政部门
的职责。陈绍初深知，“唱独角戏”是
无法开展好工作的，只把财政法治工
作变为“美丽交响”，法治财政建设才
会顺利推进。

刀在石上磨，人在事上练。陈绍
初十余年来致力于编织一张财政法治
之网，用法治管住“脑瓜子”“账本子”

“钱袋子”。
在全系统，注重上下联动，层层传

导法治能量。从市财政局到基层财政
所，先后开展了法治财政文化活动和
创建法治示范单位活动。

在局内，从局长到一般干部职工
都网络其中，人人都是法治主体。

首先，明确领导班子是法治建设
的关键人，一把手必须履行法治建设
第一责任人职责。他反复强调一个理
念：不重视法治的领导是不称职领导。

其次，建立法治联络员制度。一
个科室一个联络员，将具体的法治任
务落到实处。

第三，注重借智借力。市县财政
部门都聘请了常年法律顾问，并与普
法讲师团和大专院校的法学专家建立
联系，经常为财政工作把脉开方。

第二招：造势，激活一池春水

多年来，陈绍初自觉运用法治思
维和法治方式开展工作，同时在实践
中不断创新，把财政法治工作开展得
如火如荼。

随着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
会一体化建设，法治环境日益改善。
陈绍初借势“搭台唱戏”，不断趟出法
治财政建设的新路子，创造了多个“第

一次”。
策划组织了第一次全市财政系统

法律知识考试。县市区交叉监考，市
局派人巡察。

第一次举办了全系统财政法律知
识竞赛，赛前播放全市各级财政法治
巡礼的宣传片。邀请省财政厅及市四
大家领导与市直各单位代表一同观
摩，好评如潮。

第一次在全系统征集财政法治文
化作品，在全省财政系统率先推出法
治LOGO标识。

第一次开辟远程“法治讲坛”，让
全市共享了高校专家《宪法》《预算法》
讲座。

正是这许许多多的第一次，使众
人的目光逐渐聚集到财政法治上来。

第三招：融合，众人拾柴火焰高

将法治建设贯穿财政管理全过
程，是实现财政高质量发展的根本保
障。

这些年，陈绍初不断探索，从四个
方面促进法治与财政管理的深度融
合。

一是与财政业务融合。着力解决

法治与业务两张皮现象，财政业务延
伸到哪里，法治建设就跟进到哪里。
而今，财政业务干部的法治意识明显
增强，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
为的理念已在财政部门入心入脑。

二是与财政监督融合。全面推行
了“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模式，实施了
财政执法“三项制度”。

三是与财政行政工作融合。推动
财政重大决策程序实施，深度参与规
范性文件制发、阳光信访、政务公开、
综治考核、平安创建，促使依法行政成
为常态。

四是与队伍建设融合。法治教育
纳入了干部培训之列，法治测试成为
干部选任的必要条件，宪法宣誓成为
干部成长教育的仪式，鼓励法律资格
考试形成制度。

功夫不负苦心人！全市财政法治
建设逐步呈现出众人拾柴火焰高的态
势。财政干部的权赋思维、权限思维、
公平思维、程序思维、规则思维、善治
思维逐步确立，“法无授权不可为、法
定职责必须为”的观念基本形成，依法
行政、依法办事的能力得到较大提升。

在领导层面，法治被摆上重要位
置。局党组书记带头部署、协调、督办
法治工作，当好法治财政建设的组织
者、推动者和实践者。每个年度党组
述职述学述法述廉四位一体，法治建
设与业务工作一同布置，一同总结。
重要的法治文件都经党组研究制发，
每个年度的法治工作要点都要上党组
会讨论。全市财政法治建设形成了上
下联动、齐抓共管的格局。

在科室层面，形成了法治自觉。
凡科室出台规范性文件、对外签订合
同、招标采购，都要送法制机构审核把
关。全局无纸化学法考试，年年参学
率、优秀率双双达到100%。

陈绍初因业务过硬，多次获得省
财政厅的表彰。2018年，被市人大选
定为法律专家。2019年，应财政部之
邀参加了增值税立法起草工作。

“三招”打造法治财政
——记咸宁市“十大法治人物”、市财政局法规税政科科长陈绍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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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31日下午3时，咸宁市第二届运动会在赤
壁市体育中心闭幕，组委会授予市公安局“承办贡
献奖”和“最佳组织奖”。

本届运动会，咸宁市公安局承办公安干警类手
枪射击和警体达标 2 项大类 28 个项目（男女各 14
个）比赛竞赛。162名参赛民警经过激烈角逐，欧阳
虎春等28名参赛选手斩获金牌。

同时，市公安局还参加了市直机关职工类比赛
竞赛项目，荣获篮球比赛第一名、气排球比赛第二
名、乒乓球第四名的好成绩。

通讯员 王凡 摄

通城检察院

积极推行“一案双移”工作机制
本报讯 通讯员黎小明、黎星光报道：近日，通城县各五金、

日杂和渔具交易市场，均收到县市场监管部门的发文《加强野生
动物保护禁止销售猎捕工具的通知》，市场上各类加强保护野生
动物的法律宣传随处可见。这是通城县人民检察院积极推行

“一案双移”工作机制取得的成效。
近期，该院案管部门受理胡某非法狩猎案后，受案人员通过

案卷审查发现，该案除涉嫌刑事犯罪外，还有涉及公益诉讼线
索，符合“一案双移”标准，案管部门立即启动“一案双移”工作机
制，将案件线索移交相关业务部门，两部门检察官同时介入、同
步阅卷、分别审查，既加快了办案流程，又提升了办案质效。

“一案双移”是检察机关在受理刑事案件过程中，经案管部
门初步审查后，对可能符合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行政公益诉
讼、法律监督、司法救助等案件线索，在案件移交业务部门办理
的同时分别向民行、控申等部门移送案件线索。

今年以来，通城县检察院充分发挥案管数据分析作用，积
极推行“一案双移”工作机制，在对受理案件程序进行审查的
同时，加大实体监督力度，充分提升了案管服务质效。从审查
逮捕起诉案件中，筛选移送线索9件，促使民行部门及刑事办
案部门发出行政公益诉讼检察建议4份，纠正违法通知书4
份，对共享案件信息、拓宽案件线索渠道、提高办案质量起到
了积极作用。

车辆先卖后偷

赤壁公安破获汽车盗窃案
本报讯 通讯员邓醒凡报道：两男子将抵押车卖掉后，再利

用GPS定位将车偷回来，用这样的手段获取不义之财。近日，
赤壁警方经过细致侦查、顺线追踪，赶赴湖南长沙、郴州等地，抓
获盗窃汽车嫌疑人2名，破获1起盗窃汽车案。

今年7月14日，家住赤马港的王先生花8万余元钱买来一
辆二手车，没想到第二天汽车就不翼而飞了。办案民警了解到，
该汽车是王先生通过某互联网二手平台联系购买的。民警深入
走访调查，发现该车卖主王某（男，24岁，湖南省安化县人）、何
某（男，23岁，湖南省道县人）有重大作案嫌疑。经过3个月的缜
密侦查，10月18日，民警赶赴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某房地产项
目工地，在当地警方大力配合下，于10月19日中午在该工地宿
舍将嫌疑人王某成功抓获。10月19日晚，民警在掌握何某踪迹
后，立即乘胜追击，再赴湖南郴州，于10月21日晚7时许将何某
抓获。经突审，二人交代了7月14日在“某鱼”平台发布二手车
交易信息，将嫌疑人王某一辆金融抵押的奔驰骄车挂在平台出
售。当日上午，受害人王某志在湖南长沙经当面协商以86800
元的价格购得该车并将车开回赤壁。下午，嫌疑人王某因要偿
还债务，便伙同何某利用车上事先装好的定位软件找到该车，并
到赤壁使用备用钥匙将奔驰车盗走。

目前，王某、何某因涉嫌盗窃罪被赤壁市公安局依法刑事拘
留，案件在进一步审理中。

抢劫后潜逃20年

犯罪嫌疑人被通山警方抓获
本报讯 通讯员柯国强报道：20年前因抢劫犯罪被警方追

逃，20年来他东躲西藏，最终没能逃脱警方追捕。11月1日，通
山警方通过情报分析研判，所队协作，最终成功将犯罪嫌疑人阮
某抓获归案。

据了解，犯罪嫌疑人阮某，现年51岁，系通山县黄沙铺镇
人，2001年因涉嫌在广东抢劫犯罪，被当地公安机关上网追逃，
多年来一直未归案。

今年以来，通山县公安局以推进“雷火行动”为契机，组织精
干民警开展逃犯清零工作。通过对逃犯阮某信息研判比对、摸
排走访，民警掌握阮某出现在湖北省大冶市灵乡镇的信息。通
过进一步采取所队协作和“情指情舆”一体化合成作战，11月1
日，该县警方组织刑侦大队、派出所民警一起赶赴大冶市实施抓
捕工作，在当地警方的支持配合下，成功将潜逃二十年的逃犯阮
某抓获。

经审讯，阮某对自己曾经的犯案事实供认不讳。据阮某交
待，当年在广东犯案潜逃后，一直东躲西藏，后来投奔大冶亲属，
结婚成家后以打零工维持生活，直至被警方抓获归案。目前，犯
罪嫌疑人阮某已移交广东警方，案件在进一步侦办之中。

警方提示：不管逃犯潜逃多长时间、潜逃到什么地方，公安
机关将组织全部警力，动用一切资源，直至追逃到底。希望所有
在逃人员认清形势，放弃侥幸心理，主动投案自首，争取宽大处
理。

咸宁城发集团

开展“点单式”法治宣传讲座
本报讯 通讯员余谋振报道：为进一步提高咸宁城发集团干

部职工法治素养和依法治企、依法经营的能力水平，咸宁城发集
团组织开展“点单式”法治宣传讲座活动。11月1日，集团邀请
湖北佳成律师事务所徐新贵律师，围绕企业合同法律风险防范
进行宣讲。

徐新贵律师结合咸宁城发集团工作实际，从如何审核合同、
企业常见的十大合同陷阱、各类合同应具备的一般条款及订立
要点、合同条款订立时应予以注意的要点、签订合同及履行合同
过程中的注意事项等五个方面展开，深入浅出地为大家讲授了
一堂生动精彩的法治实务课。

城发集团各部门负责人及下属子公司负责人、办公室主任
参加了培训。

近日，根据市委依法治市办统一部
署，崇阳县司法局、县委政法委联手深入
全县12个乡镇，开展百姓身边典型案例
法治宣传“百千万”活动，持续为法治崇
阳建设营造浓厚的法治氛围。

截至11月5日，崇阳县百姓身边典
型案例法治宣传“百千万”活动已开展
12场集中宣讲，覆盖全县12个乡镇。

讲好百姓身边的典型案例
在宣讲现场，县司法局局长魏新军

结合2021年全县依法治县工作情况，宣
传了习近平法治思想，就老百姓最关心
的法律问题结合典型案例、发生在身边

的案例，以案释法，就“务工工资讨要”
“土地边界纠纷如何处理”“如何正确处
理好婚姻家庭纠纷”等与村民生活密切
关心的问题加以一一解答，用通俗易懂
的语言重点讲解赡养、继承、民间借贷经
济纠纷、侵权纠纷方面的法律规定。同
时深入宣传《宪法》《民法典》《优化营商
环境条例》《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农村土
地承包法》等法律常识。

反诈文艺节目走进千家万户
宣讲活动中，崇阳县司法局积极将

百姓身边典型案例改编成小品《揭穿骗
局》等法治文艺节目，将法治元素贯穿其

中，在乡镇村、社区进行巡回展演，向广
大人民群众进行推广，形成全民反诈的
良好氛围，提高广大群众对电信诈骗的
警惕性，守好群众“钱袋子”，增强群众识
骗、防骗、拒骗意识，为群众筑牢一面无
形的“防火墙”。

发放“八五”普法系列宣传读本
宣讲活动现场，深入百姓家中，工

作人员发放《生活中的民法典》等“八
五”普法系列宣传读本约 13000 本
（册），平安法治创建宣传卡片和倡议书
约60000份，有效提高了群众的法律意
识和对平安法治建设工作的知晓率和

参与度，激发了群众参与平安创建的热
情，为平安法治崇阳建设营造了浓厚的
法治氛围。

崇阳县司法局将以百姓身边典型案
例法治宣传“百万千”活动为抓手，动员
组织相关单位和部门参与到此次活动中
来，深入基层、深入百姓家中开展各种形
式的法治宣传，努力让法走近百姓、走进
百姓，成为百姓生活的“小百科”，营造

“法治大宣传”的浓厚氛围。

心系百姓身边事 搭建法治大舞台
崇阳司法局开展百姓身边典型案例法治宣传“百千万”主题活动

通讯员 胡胜男

法治宣传“百千万”

法治亮点·十大法治人物


